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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天富热电

"

）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公司债券已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649

号文件核准。

根据《新疆天富热电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

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0.2

亿元人民币

,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

数量为

0.2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4%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4.8

亿元人民币

,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

数量为

4.8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6%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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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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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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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4

月

19

日，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藤仓烽火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

议案》：同意合资公司双方股东

--

公司及日本株式会社藤仓按现有持股比例同比增

资，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

1600

万美元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增资具体事宜。

2012

年

6

月

7

日藤仓烽火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藤仓烽火

"

）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藤仓烽火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藤仓 （中

国）有限公司出资

1800

万美元（

60%

），公司出资

1200

万美元（

40%

）对藤仓烽火进行

增资，增资完成后藤仓烽火的注册资本将由

6000

万美金增至

9000

万美金。

本次增资将用于藤仓烽火光纤预制棒项目的扩产， 扩产完成后将使藤仓烽火

光棒产能由现在的

500

万芯公里

/

每年提升至

1500

万芯公里

/

每年； 使公司光棒、光

纤、光缆产业链得以更好的发展，并会有助于公司经营效益的提升。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2012

年

6

月

11

日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３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

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６

月

１９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

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业区

２１３

栋

６

层

Ｃ

座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４１５６６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

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发行人：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７８

号】，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关

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

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１０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在

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

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

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

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１１

，

５６７．３３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

际资金需要量，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 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

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

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

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日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３

号文核

准。兆日科技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３３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Ａ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

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包括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

案的投资者，包括平安证券自主推荐、已经在协会登记备案的个人投资者。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

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个人投资者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与发行人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

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

格和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７０

万股，即配售

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７０

万股的整数倍，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

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

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

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

案。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１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

告》。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初步询价阶段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１

，

４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４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５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周一）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周三）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四）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

次发行日程。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二、网下推介安排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北京、上海、深

圳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Ｔ－５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

聚宝厅

２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４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二楼宴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金茂大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３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

大宴会厅

１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咨询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

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

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７０

万股，申报数量

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７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

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１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

２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报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Ｐ１

，则某一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

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

不符合

７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７０

万股的整数倍；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配

售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

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恺言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业区

２１３

栋

６

层

Ｃ

座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４１５６６６

联系人：

ＣＨＥＮ ＹＡＯＨＵＡ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

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相关统计显示

，2009

年至

2011

年

，

日均持有市值

10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

，

在沪市新股上市

10

个交易日内买入

的

，

亏损账户数过半

，

尤其是在上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

股交易中

，

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的

，

亏损账户数超过

90%。

本公司提醒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

盲目跟风

“

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百隆东方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

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如下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卫新

、

杨卫国

，

控股股东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他股东三牛有限公司

、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卫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宁波燕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超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祥东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卫新

、

杨卫国

、

曹燕春

、

潘虹

、

卫国

、

韩

共进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三十六个月届满后

，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公司股东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及中信产业投资基金

（

香

港

）

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增资入股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

起三

十六个月和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本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增资入股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

起四十二个月和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57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

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2012〕18

号文批准

。

四

、

股票上市概况

1、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2

年

6

月

12

日

3、

股票简称

：

百隆东方

4、

股票代码

：601339

5、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75,000

万股

6、

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15,000

万股

7、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

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8、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无

。

9、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5,000

万

股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

10、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上市保荐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1、

中文名称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

英文名称

Bros �Ea s tern�Co., �Ltd.

3、

注册资本

60, 000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4、

法定代表人 杨卫新

5、

变更设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15

日

6、

住 所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二东路

1

号

7、

邮政编码

315206

8、

电 话

0574-8638�9999

9、

传真号码

0574-8714�9581

10、

互联网网址

www .bros ea s tern.com

11、

电子信箱

bros ea s tern@bros .com.cn

12、

所属行业 纺织业

13、

营业范围

工程用特种纺织品

、

纺织品

、

纺织服装

、

工艺玩具

、

体育用品生产

；

棉

、

麻种植

；

普通货物仓储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

货运

：

普通货运

（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14、

主营业务 色纺纱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15、

董事会秘书 潘 虹

16、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

姓 名 任职情况

持有股份情况

持有股份占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直接持股

（

股

）

间接持股

（

股

）

杨卫新 董事长

136, 399, 752 220, 100, 031 47.5333%

杨卫国 副董事长

74, 400, 372 120, 899, 907 26.0400%

曹燕春 董 事

- 1, 550, 124 0.2067%

潘 虹

董事

、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 1, 550, 124 0.2067%

卫 国 董 事

- 619, 938 0.0827%

何勇兵 董 事

- - -

朱北娜 独立董事

- - -

陈 勇 独立董事

- - -

金小龙 独立董事

- - -

朱小朋 监事会主席

- - -

阮浩芬 监 事

- - -

朱玲霞 职工监事

- - -

韩共进 总经理

- 619, 938 0.0827%

杨 勇 副总经理

- - -

罗秀阁 副总经理

- - -

金晓东 副总经理

- - -

钟征远 财务总监

- - -

注

：

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新国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40.3000%

的股权

。

杨卫新

、

杨卫国兄弟二人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合计直接间接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前

91.9667%

的股权

。

其中

，

杨卫新

、

杨卫国直接持有公司

35.1334%

的股

权

；

杨卫新

、

杨卫国通过共同控制的新国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40.3000%

的股权

；

同

时

，

杨卫新通过全资控制的三牛公司

、

九牛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6.5333%

的股权

。

三

、

股东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股权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股权比例

（ % ）

限售期限

（

月

）

新国投资

241, 799, 814 40.3000 241, 799, 814 32.2400 36

杨卫新

136, 399, 752 22.7333 136, 399, 752 18.1866 36

三牛公司

93, 000, 186 15.5000 93, 000, 186 12.4000 36

杨卫国

74, 400, 372 12.4001 74, 400, 372 9.9200 36

绵阳产业基金

18, 500, 000 3.0833 18, 500, 000 2.4667 16

中 信 产 业 基 金

（

香港

）

18, 500, 000 3.0833 18, 500, 000 2.4667 16

九牛投资

6, 199, 938 1.0333 6, 199, 938 0.8267 36

金石投资

5, 000, 000 0.8333 5, 000, 000 0.6667 22

卫进投资

1, 859, 814 0.3100 1, 859, 814 0.2480 36

燕春投资

1, 550, 124 0.2584 1, 550, 124 0.2067 36

超宏投资

1, 550, 124 0.2584 1, 550, 124 0.2067 36

祥东投资

1, 239, 876 0.2066 1, 239, 876 0.1653 36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150, 000, 000 20.0000 -

其中

：

网下配售

部分

- - 45, 000, 000 6.0000 0

网上资金申购部

分

- - 105, 000, 000 14.0000 0

合 计

600, 000, 000 100.0000 750, 000, 000 100.0000 -

2、

本次发行后

，

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41, 799, 814 32.2400

2

杨卫新

136, 399, 752 18.1866

3

三牛有限公司

93, 000, 186 12.4000

4

杨卫国

74, 400, 372 9.9200

5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18, 500, 000 2.4667

6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

（

香港

）

投资有限公司

18, 500, 000 2.4667

7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 199, 938 0.8267

8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5, 000, 000 0.6667

9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

金

3, 483, 889 0.4645

10

同德证券投资基金

2, 903, 225 0.3871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 903, 225 0.3871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工行

2, 903, 225 0.3871

1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019L－CT001

沪

2, 903, 225 0.3871

1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2, 903, 225 0.3871

1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19L－FH002

沪

2, 903, 225 0.3871

1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2, 903, 225 0.3871

1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019L－FH001

沪

2, 903, 225 0.387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15,000

万股

二

、

发行价格

：13.60

元

/

股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4,500

万股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10,

500

万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040,000,000.00

元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

，

并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出具了

“

天健验

〔2012〕168

号

”《

验资报告

》。

五

、

发行费用总额

、

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62,108,367.47

元

，

其中承销保荐费

50,000,000.00

元

、

信

息披露费

3,940,000.00

元

、

申报会计师费用

4,180,000.00

元

、

律师费用

2,700,

000.00

元

、

招股说明书制作费用

55,367.47

元

、

股份登记等发行上市费用

1,233,

000.00

元

。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0.41

元

（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

六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977,891,632.53

元

七

、

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7.40

元

（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

总数之比计算

；

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计算

）

八

、

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1.09

元

（

按本公司

2011

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一

、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二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四

、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

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

五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六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七

、

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

八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九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十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十一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十二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联系电话

010-6083�3031

传真号码

010-6083�3083

保荐代表人 张 宁

、

刘顺明

联系人 叶新江

、

李好胜

、

江文华

、

朱 海

、

雷 晨

、

陈旭华

、

吴霞娟

、

张 媛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

发行人

：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1

日


